100年「文化與教育結合推動方案成果展」實施計畫

1、 依據：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100年10月26日南美推字第1003001135號函

2、 目的：

（1） 結合藝術家或專業藝文團體資源與學校藝文師資，以推動相關美感培養課程，建

立文化參與機制，落實文化扎根，從「小」做起，全面提升國民的美感教育理念及藝術與人文教學品質。

（2） 動靜態成果呈現，增進學生藝術欣賞及創作能力，進而涵養藝術人口，豐富其生

活與心靈。

3、 計畫目標：

（1） 落實「全民美感教育」理念，提升本縣學生藝術欣賞涵養。

（2） 藉由本年度參與本案之學校辦理成果展，邀請學校老師參與，觀摩及分享執行成果，達成資源有效利用與分享。

（3） 培養本縣教師藝術與人文、美感教育之豐富知識，並融入教學課程，達成跨領

域的多元教學化內容。

4、 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

（2）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3） 承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文化處

（4） 協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五）執行單位：屏東縣高樹鄉舊寮國民小學、屏東縣萬巒鄉萬巒國民小學、屏東縣枋寮鄉建興國民小學、屏東縣佳冬鄉塭子國民小學、屏東縣內埔鄉隘寮國民小學、屏東縣萬丹鄉四維國民小學、屏東縣東港鎮東興國民小學、屏東縣崁頂鄉力社國民小學

5、 辦理時間：99年11月28日(一)  上午09:00~12:00

6、 辦理地點：屏東縣政府文化處五樓演講廳（屏東市大連路69號，活動流程詳如附件一）

7、 參加對象：

（1） 100年度執行學校之校長、行政業務承辦人、指導教師。各校帶隊教師同意公假

登記，若表演學生達（含）8人以上，本府同意2位教師課務派代，餘教師課務自理；若表演學生達（含）8人以下，本府同意1位教師課務派代，餘教師課務自理。

（2） 本縣各國中小對藝術與人文領域有興趣之教師，參加人員請學校給予公假登記，

惟請自行調整課務。

（3） 申請100年度「文化與教育結合推動方案」之學校人員，參加人員請學校給予公

假登記，惟請自行調整課務。

8、 經費來源：（如附件）

9、 獎勵：辦理本項活動績優學校及人員由本府從優敘獎。

10、 本計畫經奉核示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